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发布《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》的通知
 津住建设[2021]59号
[bookmark: _GoBack]各有关单位：
为推动京津冀工程建设标准领域协同发展，根据《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下达我市2019年京津冀区域协同工程建设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》（津住建设〔2019〕67号）的要求，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、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、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，联合组织有关单位编制完成了《海绵城市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设计规范》。经三地主管部门共同组织专家评审通过，现批准为天津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，编号为DB29-296-2021，自2022年4月1日起实施。其中第1.0.4、3.0.12、3.0.14、5.3.26条为强制性条文，必须严格执行。
本标准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工程建设标准，按照京津冀三地互认共享的原则，由三地主管部门分别组织实施。本标准在我市由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，由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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